
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ST 生化     公告编号：2015-109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15）年并民初

字第700-704、708-710、712、713、715-729、731-742、744-761、763-772号应

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韩安岗、韩安玲、张艳华、宋焕玲、宋云健、曹晓宇、王建芳、易平、

金爱芬、金家龙、于凤霞、李冬梅、陈洪、李蓓、杨国昌、罗辉娥、戴晓伟、童

梅、徐斌、杜振松、刘磊、吴力勤、张晓亮、张泰、孟彩凤、朱强、毛炜卿、杨

志文、郝兰坡、郝兰锁、李卫东、俞优逸、贾保华、孙运国、何伟军、徐华杰、

李韶峰、胡振涛、尹秋菊、于汎、夏绿薇、韩波、孙月华、陈宇、李坤效、杜鹤

松、张学林、倪海峰、薛聪、葛汉玉、谷廷勤、刘仁涛、赵玮、宓霞琼、程小波、

沈静芬、谢云英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韩安岗、韩安玲、张艳华、宋焕玲、宋云健、曹

晓宇、王建芳、易平、金爱芬、金家龙、于凤霞、李冬梅、陈洪、李蓓、杨国昌、

罗辉娥、戴晓伟、童梅、徐斌、杜振松、刘磊、吴力勤、张晓亮、张泰、孟彩凤、



朱强、毛炜卿、杨志文、郝兰坡、郝兰锁、李卫东、俞优逸、贾保华、孙运国、

何伟军、徐华杰、李韶峰、胡振涛、尹秋菊、于汎、夏绿薇、韩波、孙月华、陈

宇、李坤效、杜鹤松、张学林、倪海峰、薛聪、葛汉玉、谷廷勤、刘仁涛、赵玮、

宓霞琼、程小波、沈静芬、谢云英赔偿人民币共计7287346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原告因对上市公司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兴生化”）信息披露的

信赖，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然而，被告披露的信息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导致

了原告的投资损失。 

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依据《证

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

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法定损失的因果关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向贵院依法提起诉讼，请予支持。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判决，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2015）并民初字第 700-704、708-710、712、713、715-729、731-742、

744-761、763-772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